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金融法院

项目名称： 2019年信息化新建项目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信息化建设项目是根据金融法院的业务实际需求，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帮助法院工作人员更为
便捷地开展审判执行工作，使法院审判业务更加高效，保障法院审判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执行
。由于金融法院成立时间较晚，申报2019年信息化项目时本院正在筹备阶段，未能及时
申报2019年信息化新建项目，因此将2019年信息化新建项目放置于2020年一并
实施。2019年信息化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一网通办”上海法院配套项目、上海金融审
判分析系统、中国移动为法院上海法院配套项目、证券虚假陈数案件多元数据融合分析系统
、庭审文书翻译系统。

立项依据：
法发〔2017〕12号《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法〔2017）138号《人
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7-2021）》；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信息化在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服务办案、方便人民群众了解法院业务、推进本院科学精确
管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贯彻与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响应关于信息化建设规划的号召，本院设立了
2019年信息化建设费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金融法院信息化建设类项目管理办法，由专人负责信息化建设类项目的请示批复、招标
、合同签署、验收等流程。严格执行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从项目的执行与财务流程上确
保项目进程的合理合规以及资金使用的安全高效。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信息化建设项目于2020年5月前开始实施，于7月完成招投标工作，于9月
完成项目建设工作，于11月完成项目试运行与验收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上海法院机关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完成全年信息化建设计划，提高办案效率，全面推进
金融法院在各类办案业务和日常办公过程中的信息化建设。按照要求完成2019年信息化
建设的各子项建设内容，进一步提高法院日常业务的工作效率，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金额和
付款方式进行支付。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9,632,378 项目当年预算（元）： 9,632,37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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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系统建设完成率 =100%

质量 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系统建设及时率 =100%

成本 系统建设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新建系统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文书翻译准确率 >=99%

法院数据分析能力 提升

系统兼容性 兼容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系统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系统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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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金融法院

项目名称： 2020年信息化新建项目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信息化建设项目是根据金融法院的业务实际需求，通过信息化建设来帮助法院工作人员更为
便捷地开展审判执行工作，使法院审判业务更加高效，保障法院审判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执行
。2020年信息化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上海金融法院庭审智能评查系统设计方案、业务内
网防病毒软件国产化项目、上海金融法院“智源”平台（法数据融数据多元融合）、上海金
融法院干警审判业务工作台账系统、上海金融法院执行案件智能辅助及全流程管控系统。

立项依据：
法发〔2017〕12号《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法〔2017）138号《人
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7-2021）》；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信息化在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服务办案、方便人民群众了解法院业务、推进本院科学精确
管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贯彻与
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响应关于信息化建设规划的号召，本院设立了
2020年信息化建设费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根据信息化建设类项目管理办法，由专人负责信息化建设类项目的请示批复、招标、合同签
署、验收等流程。严格执行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从项目的执行与财务流程上确保项目进
程的合理合规以及资金使用的安全高效。

项目实施计划：
信息化建设项目于2020年5月前开始实施，于7月完成招投标工作，于9月完成项目建
设工作，于11月完成项目试运行与验收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上海法院机关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完成全年信息化建设计划，提高办案效率，全面推进
金融法院在各类办案业务和日常办公过程中的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系统的国产替代率。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630,162 项目当年预算（元）： 3,630,16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 3 -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系统建设完成率 =100%

质量 系统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系统建设及时率 =100%

成本 系统建设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新建系统闲置率 =0%

社会效益

系统兼容性 良好

软件国产替代率 提升

审判执行业务效率 提升

满意度 法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信息化建设项目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人力资源 系统操作人员到位率 =100%

配套设施 系统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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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金融法院

项目名称： 交通工具购置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执法执勤用车是指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用于社区矫正、处置突发事件、人民调解、安置帮教、
法律援助、执法监督、司法协助等执法执勤公务的专用机动车辆及司法行政机关执勤指挥用
车。为加强和规范司法行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印
发司法行政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及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及区府关于公务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为确保法院后勤保障与日常业务的开展，
金融法院此次需要申请报废原有的2台车辆，同时申请对这2台车辆进行更新。

立项依据：

根据市高院及区府关于公务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按满8年或行驶20万公里可以报废的标
准，安排年度车辆更新购置经费。《关于印发<上海市法院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知》沪财行〔2013〕16号；上海市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
体方案》；《财政部、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行政系统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办案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本院此次申请更新购置的
车辆已超过使用年限，车辆老化，出现磨损严重、故障频繁等问题。为了确保车辆的安全行
驶和保证办案业务用车，设立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本次计划更新的2辆执法执勤车和特
种专业技术车均已过8年使用年限，因此拟对其进行报废，并购置2辆新车。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依据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和区府关于公务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财政部门的预算执行要求
，严格按照车辆报废更新的规定，办理好相关手续，并按照政府采购的规定予以购置，做好
资金使用监督等工作。严格落实《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发布<上海市2019-2020年政
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实施项目经费支出，确保财政
资金的高效使用。

项目实施计划：
由车辆使用部门提出具体更新车辆、拟更换车型。由法警大队按有关规定和制度实施，20
20年10月份之前更新完毕。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车辆进行更新购置，消
除因车辆老化、损坏等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减少维护维修开支，提高整体业务办案效率，
确保本院各项日常工作顺利进行。完成年度公务车辆的报废处置工作、车辆更新工作，执法
执勤车辆更新经费使用合理合规，且车辆使用情况良好。2020年，将按照相关流程和规
定完成年度2辆公务车辆的报废处置工作、车辆更新工作，执法执勤车辆更新经费使用合理
合规，更新后车辆性能良好、充分满足本院各类办案业务用车需求。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3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4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3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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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车辆验收规范性 规范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执法执勤车辆报废数 =2

执法执勤车辆购买数 =2

质量
车辆检验合格率 =100%

车辆环保达标率 =100%

时效
报废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车辆购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成本 采购成本控制 合规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车辆闲置率 =0%

维修维护费用降低率 >=20%

社会效益 车辆有责投诉率 =0

环境效益 新能源车占比 达标

满意度 办案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车辆使用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车管理人责任制度 健全

人力资源
执法执勤用车驾驶人员安全培训、

考核制度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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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金融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辅助人员经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是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随着法院办案业务量的增加，办案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为缓解法官的
工作压力，将部分辅助性工作从法官的工作内容中剥离出来，交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可以
使法官能将更多精力集中与业务工作，在降低其工作压力的同时，提升司法办案业务工作的
整体效率。根据从事业务性质的不同，辅助文员分为业务类和综合事务类。业务类岗位主要
职能是协助法官处理事务性工作，从事相关记录、装订卷宗、文字输入等工作；综合事务岗
位主要职能是将不能社会化的工作由辅助文员承担，包括文件印发、档案管理工作。为了缓
解金融法院各部门的人力负担，保证各项工作更快更好开展，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确定金
融法院辅助人员19人。辅助人员经费主要用于辅助人员工资、社保及补贴的发放。

立项依据：
《关于调整本市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沪人社资[2019]254号）；
《关于调整本市法院辅助文员薪酬标准的通知》（沪高法政[2019]67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进一步规范法院辅助文员的管理，建立一支稳定的法院辅助文员队伍，将有利于大幅度节约
司法办案资源，使法官能够从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中抽离出来，更好地履行司法办案职能。同
时也有利于机关事务性工作向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金融法院政治部根据《关于调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的相
关规定，设立项目，并按照法院辅助人员管理规定的相应要求，开展法院辅助人员的项目的
实施工作。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辅助人员薪酬标准按月支付工资、津补贴、奖金、管理费用等，完成年度新进辅助人员
的招聘及培训计划。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实施辅助人员项目，提高办案工作整体效能，完成各项办案辅助工作任务，配合案件分
类管理改革，提高辅助人员岗位技能。2020年，金融法院将完成辅助人员培训工作，有
针对性地提高辅助人员工作技能和工作积极性，保障本院办案业务水平的平稳发展。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489,58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489,58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2,2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2,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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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产出目标

数量

辅助人员到位率 =100%

辅助人员培训完成率 =100%

辅助人员考核完成率 =100%

质量
辅助人员考核优良率 >=80%

薪资补贴费用报销等发放准确性 =100%

时效 薪资补贴费用报销等发放及时性 及时

成本 辅助人员薪资费用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辅助人员人均办案率 提升

辅助人员专业能力 提升

办案业务效率 提升

满意度
辅助人员满意度 >=90%

办案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 完善

人力资源
辅助人员流失率 <=10%

法官人均辅助人员配比变动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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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金融法院

项目名称： 审判业务执行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政府采购类

项目概况：

审判执行业务费是人民法院审判执行业务所发生的费用。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
革，探索建立规范、高效、安全的审判辅助事务外包工作机制，提升审判辅助实物集约化、
社会化水平，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金融法院指定了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该项目
为本院司法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和业务能力保证，本院开展审判执行业务
费项目，该项目由法制宣传费用、课题课研经费、印刷、审判资料购置费用等组成。通过对
审判执行业务项目的投入，将进一步保障本院各项日常业务的顺利开展，增强本院办案业务
素能，提高办案效率。

立项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关于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
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加强本市档案保护技术工作的若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涉诉信访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本市市级机关工作人员到郊区县开展公
务活动差旅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沪财行〔2016〕6号、《关于转发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市级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的通知》的通知》徐财行〔2016〕20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支出“目”、“节”、“分节”级科目>的通知》沪高
法〔2003〕47号;《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财务规程》、《上海市人民法
院业务费开支范围》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审判执行业务费项目从保障办案经费的需要出发，实施内容涉及司法办案、人员服务、资料
购置、邮政送达、档案管理等方面，共10个子项。通过办案业务费项目的实施，金融法院
各项办案业务相关经费的正常开支能够得到保障。在确保办案业务和效率的同时，也需要对
财政经费的支出进行规范，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该项目的立项和实施将严格依据相关财务规定、业务经费使用规定，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员安
排专人对审判执行业务费各子项进行实施。严格审批报销手续。

项目实施计划：
拟定经费使用计划，按计划支付，完成审判业务执行项目实施的全部内容，确保法院日常业
务正常开展。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按照《上海市人民法院业务费开支范围》的相关规定，对金融法院办案业务各阶段的需求进
行全面把握，统筹安排资金使用，严格控制各类办案业务的单位成本。在全面保障各类办案
业务顺利平稳开展的同时，提升办案业务效率，并确保财政资金的高效利用。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7,942,405 项目当年预算（元）： 17,942,40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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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支付及时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全年收案数 >=15000

全年结案数 >=15000

档案扫描完成率 =100%

培训工作完成率 =100%

质量

二审瑕疵改判发回率 <=0.15%

档案扫描准确率 >=98%

经费报销准确率 =100%

法律文书送达率 >=70%

同期结案率 >=20%

一审案件陪审率 >=92%

执行案件整体执结率 >=80%

庭审直播率 >=58%

裁判文书上网率 >=99.9%

时效 平均审理天数 <=65天

成本 案均成本变动率 <=1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结收比 >=86%

审限内结案率 >=99%

执限内执结率 >=99.9%

法官人均结案数 >=150件

当庭裁判率 >=5%

二审改判发回率 =0%

环境效益 案件卷宗电子化率 >=80%

满意度 办案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审判执行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

一审服判息诉率 >=90%

申诉率 <=1%

向上级法院投诉率 =0%

实际执行到位率 >=4.1%

裁判自动履行率 >=97.2%

人力资源 法官流失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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